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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北屯區太和段224、225地號市場用地興建營運移轉案 

招商文件釋疑表 

本案依招商文件4.4釋疑及回覆規定，於民國113年2月1日下午5時前，

申請人請求提出書面請求釋疑截止，執行機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就申請人提出之請求釋疑事項答覆，必要時變更或補充公告內容。 

項次 
章節 

(請加註頁碼) 

公告內容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執行機關 

回覆說明 

1.招商 

文件 

3.1.11 

第 7頁 

最優申請人完成

議約後，應籌設

專案公司與執行

機關簽訂投資契

約，負責本案興

建營運。 

請問專案公司所

在地是否限於臺

中市。 

1.依促進民間參與公

共建設法第 4 條，

民間機構指依公司

法設立之公司 ...

與主辦機關簽訂參

與公共建設之投資

契約者。次依該法

第 45條，經評定為

最優申請人，應按

主辦機關所定期限

完成議約、籌辦及

簽約，依法興建、營

運。 

2.促參案簽約後首重

民間機構如期如質

完成公共建設及提

供公共服務，為確

保公共建設目的之

達成，民間機構財

務獨立且穩健，為

順利履約重要關

鍵。為使民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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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 

(請加註頁碼) 

公告內容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執行機關 

回覆說明 

專注於促參案之興

建、營運，主辦機關

於履約過程有進行

財務稽核及提前預

警之必要，爰於公

告招商文件載明最

優申請人應籌辦專

案公司，以利後續

行政管理及就近服

務。基此，本案最優

申請人籌設專案公

司所在地應於臺中

市。 

2.招商 

文件 

4.3.4 

第 16頁 

申請人繳納之申

請保證金，除有

本招商文件第

4.3.3 條不予返

還之情形外，申

請人應於下列情

事發生時，向執

行機關申請返還

保證金： 

1.資格審查不合

格者，應於資格

審查結果通知起

20日內，洽執行

機關無息領回申

此處皆提及須於

機關通知 20 日

內領回申請保證

金，如逾 20日是

否就不得請求返

還？ 

1.本案申請保證金返

還機制，係參酌財

政部函頒 BOT 案招

商文件參考條款及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

建設案件申請保證

金收取及返還參考

原則訂定。本案若

有返還保證金情事

時，執行機關將先

行通知申請人，並

請其依本招商文件

第 4.3.4 條規定期

限內洽執行機關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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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 

(請加註頁碼) 

公告內容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執行機關 

回覆說明 

請保證金。 

2.資格審查合格

者，除為綜合評

審階段選出之最

優申請人及次優

申請人外，應於

綜合評審結果通

知日起 20日內，

洽執行機關無息

領回申請保證

金。 

3.最優申請人與

執行機關簽訂投

資契約者，應於

完成簽約日起

20日內，洽執行

機關無息領回申

請保證金。 

4.次優申請人應

於執行機關與最

優申請人完成簽

約，並接獲執行

機關通知日起

20日內，洽執行

機關無息領回申

請保證金。 

5.執行機關因政

回申請保證金。 

2.若申請人不及於前

述期限內辦理，執

行機關將再次通知

申請人限期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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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 

(請加註頁碼) 

公告內容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執行機關 

回覆說明 

策變更不續辦促

參案件，或為符

合公共利益及公

平合理原則，致

須重新辦理公告

者，最優申請人

獲遞補簽約之次

優申請人應於接

獲執行機關通知

日起 20日內，洽

執行機關無息領

回申請保證金。 

3.契約 

草案 

11.3 

第 26頁 

乙方應自完成簽

約日起 30日內，

繳交第一年度

(自完成簽約日

起至當年度 12

月 31 日止)之土

地租金。其餘年

度，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繳清

當年度應繳全部

土地租金，土地

使用期間不足 1

年者，依實際使

用期間佔該年度

之比例計算。 

簽約第一年之土

地租金因未滿一

年，將依實際使

用期間佔該年度

之比例計算，惟

契約約定機關係

在簽約後 60 日

內完成用地點

交，完成點交後

民間機構始得實

際使用基地，因

此第一年之土地

租金之期間是否

應自點交完成後

開始計算。 

1.依據促進民間參與

公共建設公有土地

出租及設定地上權

租金優惠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興建期間按當

期申報地價及課徵

地價稅稅率之乘積

計收。本案為簡化

履約管理時點，興

建期間自完成簽約

日起算，爰土地租

金首年自完成簽約

日起計收。該土地

租金成本已於促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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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 

(請加註頁碼) 

公告內容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執行機關 

回覆說明 

前置作業階段考量

納入整體財務評估

試算，並反應於契

約年期及權利金金

額。 

2.另本案投資契約草

案第 6.2.2條規定，

乙方得自完成簽約

日起至點交日前，

經甲方同意後進入

本案用地進行規劃

設計所需之各項調

查工作...。因此，

雖契約約定機關係

在簽約後 60日內完

成用地點交，惟應

不影響民間機構辦

理建築規劃設計所

需之各項調查工

作。 

4.契約 

草案 

18.2.1 

第 40頁 

1.乙方營運績效

評定分數（四捨

五入取至小數點

第一位）達 85分

以上者，當次營

運績效應評定為

「優良」；達 70

營運績效評定分

數應為各委員評

分之平均，如營

運績效評定分數

為 84.5 分時將

評定為哪一等

級。 

1.依據本案契約草案

規定，如乙方營運

績效評定分數為

84.5 分時，因未達

「優良」條件 85分

以上，評定等級為

「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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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 

(請加註頁碼) 

公告內容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執行機關 

回覆說明 

分至 84分者，當

次營運績效應評

定為「及格」；未

達 70分者，當次

營運績效應評定

為不及格。 

2.為利後續履約管

理，修正投資契約

草案第 18.2.1條第

1項規定如下：乙方

營運績效評定分數

（四捨五入取至小

數點第一位）達 85

分以上者，當次營

運績效應評定為

「優良」；達 70 分

以上且未達 85 分

者，當次營運績效

應評定為「及格」；

未達 70分者，當次

營運績效應評定為

不及格。 

 


